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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

2011 年，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选择
去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就读。经媒体报
道后，这一选择引发争议。

不少人从现实考量，觉得人应往“高
处”走：“北大文凭比技校的值钱得多。”也
有另一种声音：应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
为了名校文凭，去学习不擅长、无兴趣的
东西，不值得。

如今的他，对于这一人生转向，究竟
是否后悔？

在周浩看来，这只是更忠于自己内心
的选择。

从幼儿园起，他就喜欢拼玩具，还自
学篆刻。直到现在，一有时间，他就扑在
模型上埋头做一天。偶尔发的朋友圈，晒
的也是花几年工夫做的模型。

2008 年，周浩在高考中取得 660 多分
的佳绩。他本想去实践课较多的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但在大家建议下，为了“不浪
费分数”，最终报考北大生命科学学院。

但其实，他对生命科学并无兴趣。这
段学习经历带给他的更多是痛苦，甚至抑
郁。之后，周浩尝试了各种办法：旁听、休
学、南下打工，但都没能解决问题。

几经辗转后，他决定退学，学一门自
己喜欢、也能养活自己的手艺。

周浩说，虽然自己“弃北大读技校”的
做法有点“惊世骇俗”，但社会上不喜欢自
己的专业、盲目报志愿的现象相当普遍
——太多孩子直到高三仍不知道自己的
兴趣所在，也不了解大学各专业的情况与
未来方向。他很早就提出，应在中小学教
育中引入职业启蒙，让学生对未来的职业
发展有更清晰的认知。

新职业教育法第十九条，也已回应这
一诉求。“鼓励和支持普通中小学、普通高
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相关
教学内容，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
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劳动教育……”

周浩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不同潜能，
理想的教育应因材施教，帮助孩子更早发
现和培养属于自己的潜能。

职校生“就业好、地位
差”的现象改变了吗？

“宁愿去最差的普通高中，也不去职
业学校。”有家长担心，一些职业学校招生
质量不佳，身处其中，孩子会受影响。

教育部 2021 年数据显示，近 5 年职业
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保持高位水平。
不过不少人认为，职校生就业率虽然很
高，但不容易找到“体面”的工作；与普校
生相比，未来发展也会面临更多瓶颈、更
高门槛。

从普通教育转至职业教育体系的周
浩，对此也有切身体会。

2014 年，从技师学院毕业后，周浩选
择留校任教。站上讲台后，他很快意识
到，责任不一样了。“老师的一句话，很可
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他发现，在传统教育体系和社会观念
里，技校生常遭歧视，也易自卑。教师要

做的，首先是帮他们重塑自信。
他讲了一个事例：不少学生可能并不

在乎一台普通机器能不能修好，但当他们
得知自己维修的机床要用于航天事业时，
态度就不一样了。“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
工作是有价值的。”

但与此同时，隐形门槛与“天花板”依
然存在。

周浩注意到，长期以来，一些用人单位
更重视外在学历，而非岗位与能力的匹配
度。为了有更好看的学历，不少中职学生
选择继续读高职和硕士。“用人机构需要进
一步转变观念，并提升专业评估能力。”

职校学生毕业后，也面临薪资待遇上
的落差。一些学生会直接问他：“数控机
床维修这么难、这么苦，我们好不容易学
会了，为啥每个月还是只能挣几千块钱？”

“作为高技能人才，为什么收入达不到中
层管理人员水平？”……

甚 至 他 自 己 ，也 会 遭 遇 职 场“ 天 花
板”——随着学校发展壮大，教师中有越
来越多硕士、博士，无论是评职称还是晋
升，周浩的学历都没有优势。

平等之路还有多远？

新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学校学生
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
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在周浩看来，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好的
开始，但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依然任重
道远。

职业教育究竟如何“破局”？他不止
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认同北京市工业
技师学院原院长童华强的观点——当务
之急，是在工学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和师
资培养等“内涵”上发力。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在教师培养方
面肯“下血本”：学校会出资十几万元，送
教师去一流企业脱产培训几个月；设计

“四级梯度”发展体系，从普通教师、一体
化教师、课程负责人到专业负责人，老师
们有明确的上升路径。

2017 年，童华强离开技师学院，创办
教育咨询公司，希望帮助更多职校提出改
革之策。2019 年，周浩也加入该公司，从
职校老师转型为“职校老师的老师”。

通过研究国内外专业、去企业调研访
谈、组织专家访谈会，他们帮助职校老师
一步步梳理工作任务关键点和技能提升
点，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通常一个专业
要做三年，才能形成系统体系。一套方案
数百万字，要反复打磨数易其稿。”

开展教育咨询项目后，“一些老师成
长很快，学校也快速发展。大家能看到，
这几年有些职校开始‘冒’出来了。”对此，
周浩感到欣慰。

而在提升教学质量之外，社会观念的
改变则仍需时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认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背后有
价值取向、社会机制和教育自身原因。一
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及“轻百工
之人”的观念根深蒂固；二是社会结构存
在等级梯度；三是教育目标更多是培养

“人上人”，而非培养“人中人”、着眼健全
人格与创造幸福。

周浩认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全社会的观念更新。只有在社会
层面改变选人用人机制，在教育层面改进
内容方式，在个体层面改变认知期待，“厚
植尊重实践的工匠精神，鼓励多元发展的
文化，整体社会认知改变，职业教育才能
更多吸引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如何让更多人安心实现
“职教自由”？

有专家认为，培养过多学术型人才，会
与社会需求脱节，中国更多大学应开展职
业教育，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型人才。

在深圳打工期间，周浩曾遇到一个一
起卖软件的女孩。其他人感觉完全一样
的颜色，她一眼就能看出区别。但可惜的
是，她既不知道自己具有超常的艺术感知
力，也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周浩觉得，很多孩子都与这个女孩一
样，具有不同潜能；但普通教育更多强调
语言能力与逻辑思考能力，一旦学不好语
文、数学，便被定义为“失败者”，其他潜能
也被“封印”起来。

“理想的教育，应更多按照孩子的天
性与潜能培养人才，而非简单依据成绩分
流。”周浩说，要让学生拥有在不同教育轨
道上自由切换的可能性，令普通教育和职
业教育真正融通。

童华强常说的一句话，也令周浩印象
深刻：教育的精髓是“人的发展”。

周浩注意到，职校学生可能在职业发
展初期更具技能优势，但越向上走，综合
学习能力强的学生越有潜力。因此在课
程设计中，他反复强调，职校要注意培养
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

“职校学生也应学习综合知识。要为
充满变数的未来培养技术人才，而非仅仅
根据当下需求培训技术工人。”

一次，为了给某职校景泰蓝专业增设
“初创课”，周浩与老师沟通小半年，甚至
多次争吵。老师起初认为，中级工没有设
计基础，无法创作。而在开设“初创课”
后，一些学生的设计令人眼前一亮，呈现
出更广阔的可能。

“创意需要被激发，且越早越好，这能
让学生对职业产生更多认同感、成就感。”
展示这些设计图时，周浩很兴奋。这是他
最有价值感的时刻。

周浩觉得，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的
道路。他也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逐
渐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以及自己在
时代中的位置。

对话“弃北大读技校”当事人

职业教育如何“破局”？
5月 1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5月 8日，以“技能：让生活

更美好”为主题的2022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11年前，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转至技工学校就读，轰动一时，成为职

教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1年后，在职业教育的讨论热度仍在持续的
时代背景下，当年的“吃螃蟹”者又有着怎样的“职教观”？记者近日直接
对话周浩，追问他在职教之路上的思考。

周浩在朋友圈展示学生
做的银蓝暗百花小碗。

5 月 9 日，江西省全南县一家科技
有限公司的员工在线束成型车间工作。

近 日 ，江 西 各 地 企 业 陆 续 复 工 复
产。江西省全南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稳步加快生产
进度，保质保量完成相应订单。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为帮助服务业领域困难企业渡过
难关、恢复发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与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
局、北京市财政局等九部门 9 日联合发
布通告，对在北京市参保缴费，属于餐
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铁路运输行
业的企业，阶段性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保
费缓缴政策。

本次缓缴政策适用于上述企业三
项社保费的单位应缴纳部分，以单位方
式参加社会保险、且有雇工的个体工商
户和其他单位，也可以参照企业办法缓
缴三项社保费。对职工个人应缴纳部
分，企业应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义务，每
月按时足额缴纳。符合缓缴政策的企
业、单位，可以申请缓缴 2022 年 4 月至
6 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单
位应缴纳部分，以及 2022 年 4 月至 10
月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的单位应
缴纳部分。

具体申请时间为：5 月 9 日至 5 月
13 日申请从 4 月起享受的社保费缓缴；
5 月 16 日至 5 月 25 日申请从 5 月起享受
的社保费缓缴；6 月至 10 月社保费缓缴
申请时间为当月 1日至 15日。

缓缴期间，如发生职工申领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申领失业保险
待遇，或申请转移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关系等事项，由参保单位
将缓缴的三项社保费为职工一次性足
额缴纳，职工即可按规定享受相应社会
保险待遇或办理关系转移手续。

缓缴期后，申请缓缴的企业可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自愿提前结束缓缴，也
可提前申报缴纳缓缴的费款，最迟应于
2022 年 12 月 25 日前缴清，缓缴期间免
收滞纳金，不影响参保职工社会保险待
遇和个人权益记录。逾期未缴的，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将按规定对缓缴的
三项社保费加收滞纳金。

阶段性实施
三项社保费缓缴政策

北 京

加快生产进度
保质保量完成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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